中华环保联合会团体标准意见反馈表
标准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提出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总体意见

	序号
	修改意见
	理由
	处理意见

	1
	 
	
	

	2
	
	
	

	……
	
	
	


注：不直接涉及具体条款的意见，均作为总体意见

二、具体意见

	序号
	条款号或附录号
	征求意见稿中的原文
	修改意见及理由
	处理意见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

注：1.具体意见按原稿章节条款号或附录号顺序依次排列，针对同一条目的不同意见应分别列出。

页面不够，另可加页。

此反馈表填写后可扫描发送至bgs@acef-chs.cn
如有疑问请联系：穆娟18600526372。
